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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函
地址：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71號9樓-3
聯絡人：交易暨基金事務部
電話：(02)2728-3222
傳真：(02)2727-2765
電子郵件：dealing@cgsice.com

受文者：滙豐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富顧字第113000004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113年11月26日中信顧字第

1130004072號函文影本乙份 (0000043_中信顧字第1130004072號函12家銷售機
構.pdf、0000043_中信顧字第1130004072號附件一.pdf、0000043_中信顧字第
1130004072號附件二.pdf)

主旨：謹通知本公司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12條之規定進行銷售

機構變動之申報，業經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

同業公會審查後核准，詳如說明，請  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緣本公司前與  貴公司簽訂銷售機構契約，委任  貴公司

擔任M＆G系列基金之銷售機構，並擬於中華民國證券投資

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審查核准後，立即正式生效，合

先敘明。

二、為此，本公司爰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12條之規定向中華

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進行銷售機構變動

之申報，並於審查後業經核准（詳參附件），謹此通知。

三、若有任何問題，請隨時與本公司聯絡。

正本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
限公司、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元富證券股份有限
公司、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統一綜合證券股份
有限公司、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萬寶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
滙豐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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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董事長蔡政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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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函
地址：10459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45號3
樓
聯絡人：蘇敬媚
聯絡電話：(02)2581-7288#316
傳真：(02)2581-7388
電子信箱：lily.su@sitca.org.tw

受文者：富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26日
發文字號：中信顧字第11300040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XC83866444113000407201-1.docx、XC83866444113000407201-2.docx)

主旨：貴公司申請自113年12月2日起代理之M&G系列基金(明細如

附件1)新增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2家銷售機構(明細

如附件2)乙案，同意照辦。

說明：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12條第3項規定辦理，兼復貴公司

113年11月13日(113)富顧字第03241113002號函。

正本：富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副本：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M&G系列基金明細 

 

 基金名稱 

1 M&G 入息基金 

2 M&G 日本基金 

3 M&G 日本小型股基金 

4 M&G 短期優質債券基金 

5 M&G 北美股息基金 

6 M&G 環球股息基金 

7 M&G 收益優化基金 

8 M&G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

9 M&G ESG 巴黎協議全球永續股票基金 

10 M&G ESG 巴黎協議泛歐永續股票基金 

11 M&G 全球未來趨勢基金 

12 M&G (英國)收益優化基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銷售機構明細 

序號 銷售機構 

1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4 匯豐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5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

6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

7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

8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

9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

10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

11 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12 萬寶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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